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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专项审核报告 
 

信会师报字［2017］第 ZA13302 号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贵公司”）编制的《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进行了专项审核。 

 

一、管理层的责任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令第 109 号）的有关规定，编制《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贵公司管理层的

责任。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贵公司管理层编制的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的说明》发表审核意见。 

 

三、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

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该准则

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审核工作以

对《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的说明》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执行审核工作的过程

中，我们实施了核查会计记录、重新计算相关项目金额等我们认为必

要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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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审核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四、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贵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己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09 号）的规定编

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贵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五、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审核报告仅供贵公司 2016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

作任何其他目的。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姚辉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许丽蓉 

 

 

 中国注册会计师：俞镜如 

 

 

中国·上海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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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09 号）的有

关规定，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编制了本说明。 

 

一、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对方为分众多媒体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分众多媒体”）的全体

股东。 

 

（二）交易概述 

1、重大资产置换 

本公司以全部资产及负债（以下简称“置出资产”）与分众多媒体全体股东（以下简称“重

组方”）持有的分众多媒体 100％股权（以下简称“ 

 

”或“标的资产”）的等值部分进行资产置换。置出资产由易贤忠或其指定主体承接。 

根据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国众联评报字（2015）第 3-016 号

评估报告，以 2015 年 5 月 31 日为基准日，本次交易的置出资产评估值为 86,936.05 万元。

根据《重大资产置换协议》，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置出资产作价 88,000.00 万元。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5]第 1064 号评估报告，以 2015

年 5 月 31 日为基准日，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本次交易的购买资产分众

多媒体 100%股权的评估值为 4,587,107.91 万元，评估增值 4,339,180.99 万元，增值率

1,750.19%。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分众多媒体

100%股权作价 4,570,000.00 万元。 

 

2、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置入资产与置出资产的差额部分由本公司以向重组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自分

众多媒体全体股东处购买。其中，向分众传媒（中国）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FMCH ）

支付现金，购买其所持有的分众多媒体 11%股权对应的差额部分；向除 FMCH 以外的分众

多媒体其他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有的分众多媒体 89%股权对应的差额部分。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基准日为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 10.46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9.79 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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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入资产超出置出资产价值的差额部分为 4,482,000.00 万元。据此，本公司将向 FMCH 

支付现金 493,020.00 万元，向除 FMCH 以外的重组方非公开发行股份 381,355.64 万股。 

 

3、发行股份配套募集资金 

本公司采用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募集配套资金总金额不超过 500,000.00 万元，且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的 11%。 

本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的 90%，即 11.38 元/股。 

根据募集配套资金的金额及发行价格下限计算，公司拟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数量不超

过 43,936.73 万股。 

    

（三）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祝 

1、本公司的决策过程 

2015 年 8 月 31 日，本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

置换及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交易草案及相关议案。 

    2015 年 9 月 17 日，本公司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

产置换及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交易草案及相关议案。 

2、商务部批复 

2015 年 11 月 2 日，商务部印发商资批[2015]840 号《商务部关于原则同意 Media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 等战略投资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 

3、证监会的批复 

2015 年 12 月 15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证监许可[2015]2937 号《关于核准

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 Media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 等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本次交易。 

4、上海市商委的批复 

2015 年 12 月 3 日，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印发沪商外资批[2015]4277 号《市商务委关于同

意分众多媒体技术（上海）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改制成内资企业的批复》。至此，本次交易

已取得了必要的批准，该等已取得的批准事项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合法有效。 

5、置出资产交割情况 

2015 年 12 月 17 日，本公司与重组方共同签署了《资产交割协议》及《资产交割确认

书》，明确以 2015 年 12 月 17 日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资产交割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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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2 月 17 日，根据《资产交割协议》，易贤忠指定广州七喜集团有限公司为置出

资产的具体承接方，承接置出资产。并根据“人随资产走”的原则，易贤忠或其指定方承接本

公司的全部员工的劳动和社保关系。 

6、新增股份登记事宜及置入资产过户情况 

2015 年 12 月 23 日，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23 日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本公司已向除 FMCH 以外的其他重组方发行股

份，购买其所持有的分众多媒体 89%股权对应的差额部分，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本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股价格为 10.46 元/

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本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9.79 元/股）。本次

发行数量为 3,813,556,382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92.65％。上述事项业经立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信会师报字[2015]第 115750 号验资报告验证。 

至此，重组方将所持有的分众多媒体 100％股权过户至本公司名下，分众多媒体成为本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7、配套融资完成情况 

根据公司 2015 年度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监许可[2015] 2937 号文《关于核准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 Media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 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公司非

公开发行不超过 439,367,311 股新股。 

截至本报告日，公司实际向社会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52,525,252 股，其

中：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认购 96,868,686 股、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认购 30,303,030

股、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认购 29,494,949 股、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认购 26,717,171 股、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购 25,757,575 股、上海积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认购 25,252,525

股，以及北京京泰阳光投资有限公司认购 18,131,316 股。股票面值为人民币 1 元，每股发行

价格 19.8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4,999,999,989.60 元。上述事项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信会师报字[2016]第 112183 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置入资产业绩的承诺情祝 

根据本公司与重组方签署的《重大资产重组协议》以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重组方 

承诺，置入资产在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实现的扣非净利润数（净利润指：合并 

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295,772.26 万 

元、342,162.64 万元、392,295.01 万元。 

如置入资产在《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第 2.3 条约定的盈利预测补偿期内实现的扣非净利

润数低于《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第 2.1 条约定的承诺扣非净利润数，则分众多媒体全体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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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依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第四条约定的方式以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本公司股份或现金对

本公司进行补偿。 

盈利预测补偿期内每个会计年度内 FMCH 应补偿现金金额和分众多媒体全体股东（不

含 FMCH）应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一）应补偿现金 

每年应补偿现金总金额=标的资产交易对价总额×11%×[（累计承诺扣非净利润数-累计

实现扣非净利润数）÷补偿期内各年的承诺扣非净利润数总和]－以前年度已补偿现金金额 

FMCH 应补偿现金的总数不超过标的资产交易对价总额的 11%，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

各年计算的应补偿现金数量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现金不冲回。 

分众多媒体全体股东中的原股东（除 FMCH 外）各自对 FMCH 承担的现金补偿义务如

下比例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同时，Media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 对其他分众多媒

体全体股东中的原股东（除 FMCH 外）的上述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名称 承担比例 

Media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 26.8877% 

Giovanna Investment Hong Kong Limited 19.7109% 

Gio2 Hong Kong Holdings Limited 19.7109% 

Glossy City (HK) Limited 17.4356% 

Power Star Holdings (HongKong) Limited 9.8555% 

HGPLT1 Holding Limited 3.1301% 

CEL Media Investment Limited 2.1795% 

Flash (HongKong) Limited 1.0897% 

 

（二）应补偿股份 

每年应补偿股份数量=标的资产交易对价总额×89%÷本次发行股票发行价格×[（累计承

诺扣非净利润数-累计实现扣非净利润数）÷补偿期内各年的承诺扣非净利润数总和]－以前

年度已补偿股份数量 

分众多媒体全体股东（不含 FMCH）按如下规则和公式在其内部分配承担应补偿股份

数量： 

A、分众多媒体全体股东中的新进股东按如下公式各自承担应补偿股份： 

分众多媒体全体股东中的新进股东应补偿的股份数量=股份回购实施前新进股东（各自）

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数-（股份回购实施后的本公司总股本×新进股东（各自）于股份回购实施

前在本公司中的持股比例） 

B、除新进股东承担的应补偿股份之外，剩余应补偿股份由分众多媒体全体股东中的原股东

按如下方式各自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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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补偿年度，由除 FMCH、Media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 之外的其他分众

多媒体全体股东原股东第一顺位承担，其各自承担比例为其各自于本次交易中获发行的股份

占其共同于本次交易中获发行的股份总数的比例；若应补偿股份高于上述各方在本次交易中

以所持分众多媒体股权认购的股份总数，则由 Media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 承担剩

余的补偿义务； 

第一个补偿年度之后的其他补偿年度，由 Media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 承担应

由分众多媒体全体股东中的原股东承担的全部股份补偿义务。 

分众多媒体全体股东应补偿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分众多媒体全体股东在本次交易中以所

持分众多媒体股权认购的股份总数，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各年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补偿义务发生时，如补偿义务主体（限于分众多媒体全体股东中的原股东）所持剩余股

份数不足补偿，其应自二级市场或通过大宗交易系统购买股份用于股份补偿。 

 

三、置入资产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 

                                                                     金额：万元 

年度 项目 业绩承诺数 实际实现数 差异额 完成率 

2016 年度 分众多媒体净利润 342,162.64 360,465.46 18,302.82 105.35% 

说明：本公司置入资产 2016 年度的业绩达到重组方的承诺数。 

 

四、本说明的批准 

本说明业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7 年 4 月 26 日批准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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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